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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鉴于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四川长虹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即将

到期，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同时考虑财务控制和交易合

理性，经与长虹财务公司协商，公司拟与长虹财务公司续签为期三年的《金融服

务协议》，自新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有效期内每日在长虹财务公司最高存款余额

（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及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由不超过38亿元调整为不超过

45亿元。根据协议，长虹财务公司将在其经营范围内根据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要

求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贷款服务、

票据贴现服务、担保服务及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2.关联关系 

截至2020年8月14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281,832,434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6.98%，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中四川长虹直接持有本公司A

股股份248,457,724股，占总股本的23.79%，香港长虹持有本公司B股股份

33,374,71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9%。 

四川长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虹集团”）持有四川长虹23.22%的股权，是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 

四川长虹与长虹集团各持有长虹财务公司35.04%的股权，本公司和长虹华意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各持有长虹财务公司14.96%的股权，本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

同受四川长虹和长虹集团控制，长虹财务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因此，本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吴定刚先生、史强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2票。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出具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的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与长虹财务公司正式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本协议自股东大会批准且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本协议生效后，双

方于2017年11月28日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终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76120682K 

注册地点：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法定代表人：胡嘉 

注册资本：2,693,938,365.84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投资；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成员单位产

品的消费信贷；即期结售汇业务；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各持有长虹财务公司35.04%的股权，本公司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各持有长虹财务公司14.96%的股权。长虹财务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图 

 

 

  

 

 

 

    

 

 

 

3.长虹财务公司的历史沿革和财务数据 

长虹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2013]423号文件批准

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13 年 8 月 22 日领取《金融许可证》（金融许可证机

构编码：L0156H251070001）；2013 年 8 月 23 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51070600036680），注册资本金为 10 亿元人民币；2015 年 10 月 29 日“三

证合一”后，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510700076120682K）。2016 年 11 月 25 日完成增资后取得变更后《营业执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700076120682K ）， 注 册 资 本 金 变 更 为

1,887,941,751.02 元；2017 年 5 月 8日取得经营范围增加后《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76120682K）。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自有资金与长虹华意分别对长虹财务

公司各增资人民币 5亿元，合计增资总额人民币 10亿元。2020 年 8 月 4 日增资

完 成 ， 长 虹 财 务 公 司 取 得 变 更 后 的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资 本 金 变更 为

2,693,938,365.84 元，长虹集团与四川长虹各占 35.04%，本公司与长虹华意各

占 14.96%。 

长虹财务公司于 2013 年 8月 30日正式营业，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均按照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进行行，近几年来

其金融业务稳步发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长虹财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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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7,092,340.86 元 ， 吸 收 存 款 15,029,182,354.99 元 ， 负 债 总 额

17,007,378,560.99 元，股东权益为 2,369,713,779.87 元，营业收入为

198,447,804.77 元，净利润 47,500,681.15 元，当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27,354,440.88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90,755,934.94 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长虹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

17,885,690,431.96 元 ， 吸 收 存 款 13,451,157,638.69 元 ， 负 债 总 额 

15,494,162,802.29 元，股东权益为 2,391,527,629.67 元，营业收入为

84,919,747.38 元，净利润 21,813,849.80 元，当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51,180,008.94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077,395,980.89 元。 

4.诚信状况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长虹财务公司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根据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要求提供一

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贷款服务、票据贴现服务、

担保及中国银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拟与长虹财务公司续签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指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乙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二）合作原则 

1．甲、乙双方同意进行合作，由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相关金融

服务。 

2．甲、乙双方互相视对方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充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优势，

通过业务合作达成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双方利益最大化。  

3．甲、乙双方同意建立高层定期会晤制度和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交流业

务信息及合作情况。 

4.甲方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主选择提供存贷款及相关金融服务的金

融机构，自主决定存贷款金额以及提取存款的时间。 



5．甲、乙双方应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不损害上市公司的

利益，共同发展及共赢的原则进行合作并履行本协议。  

6．乙方承诺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上市公司监管机构有

关规定与甲方开展业务和进行资金往来，不损害甲方特别是甲方中小股东的利

益。 

（三）服务内容 

乙方向甲方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贷款

服务、票据贴现服务、担保服务及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

务，具体业务如下： 

（1）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签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2）协助甲方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3）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4）对甲方提供担保； 

（5）对甲方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6）接受甲方的委托，办理甲方的票据池相关业务； 

（7）办理甲方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8）吸收甲方的存款； 

（9）对甲方贷款及融资租赁； 

（10）办理甲方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11）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为甲方提供结售汇外汇服务； 

（12）办理甲方产品的买方信贷，消费信贷； 

（13）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四）服务价格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金融服务，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贷款利率及收费标

准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存款利率不低于市场公允价

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具体为： 

（1）关于存款服务：乙方吸收甲方存款的利率，应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

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亦不低于任何中国主要独立商业银行向甲方提

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2）关于贷款服务：乙方向甲方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



银行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利率上限，亦不高于任何中国主要独立商业银行向甲方

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3）关于结算服务：乙方为甲方提供各项结算服务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

当时任何第三方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4）关于其他服务：乙方为甲方提供其他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中

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服务规定应收取的费用上限（如适用），亦不高于任何第三

方向甲方提供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五）交易限额 

甲乙双方出于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对于甲方与乙方之间进行

的存款、贷款金融服务交易金额做出相应限制，乙方应协助甲方监控并实施该等

限制，并保证不超过该等限制。相应限制具体如下：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以后三年的有效期内每一日甲方向乙方存入之每日

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且甲方在乙方

的存款余额占乙方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 30％，同时，甲方在乙方的存

款余额不应当超过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最高授信金额（包括贷款、担保等）。 

（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以后三年的有效期内每一日甲方在乙方最高未偿还

贷款本息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 

（六）乙方承诺 

1．保证甲方存放于乙方存款的安全和独立，甲方可随时支取使用,不受任何

限制。 

2.乙方配合甲方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并根据甲方实

际需要为甲方设计个性化的服务方案。 

4．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乙方将于 2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并采取措

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 

（1）乙方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 31 条、第 32 条、

或第 33 条规定的情形； 

（2）乙方任何一个财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 34 条

规定的要求； 

（3）乙方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

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

件等重大事项； 



（4）乙方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

等事项； 

（5）乙方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乙方注册资本金的 50％或该股东对

乙方的出资额； 

（6）甲方在乙方的存款余额占乙方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超过 30％； 

（7）乙方的股东对乙方的负债逾期 1年以上未偿还； 

（8）乙方出现严重支付危机； 

（9）乙方当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 30％或连续 3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

的 10％； 

（10）乙方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 

（11）乙方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进行整顿； 

（12）其他可能对甲方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乙方出现上述情形，甲方将及时启动相关风险处置预案，乙方承诺将及时提

供相应信息并采取措施或根据甲方的要求及时消除上述风险因素，对于甲方按风

险处置预案程序采取的措施，乙方应无条件予以配合和支持。 

5.甲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对乙方进行风险评估，并定期出具风险评估报告，乙

方承诺根据甲方要求提供进行风险评估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乙方的《金融

许可证》、《营业执照》、主要财务经营指标、月报、季报、年报，乙方的年报应

当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七）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三年。本协议生

效后，双方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终止。 

2．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可以变更和解除，在达成书面协

议以前，本协议条款仍然有效。 

3．本协议部分条款无效或者不可执行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五、风险评估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经本公司核查和长虹财务公司自查，长虹财务公司具

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长虹财务公司经营业绩良好，

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不存在违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长虹财务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严格按照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04]第 5号）及《关于修改<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的决定》（银监会令[2006]第 8 号）等规定经营，长虹财务公司

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

金融业务的风险可控，同意公司继续按照有关约定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

等金融业务。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它安排 

为规范本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已制订了风险处置预案和风

险评估机制，进一步保证了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贷款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及时

控制和化解存款风险。 

七、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长虹财务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且公司前期

已与其开展了金融服务，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本公司与其继续开展金融

服务业务，将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分散投资风

险，获取安全、高效的财务管理服务，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业务发

展情况，同时考虑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为更好的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业

务需求，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增加资金收益，本公司拟继续与长虹财务公

司续签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议》。 

长虹财务公司可为公司提供业务操作灵活、方便快捷、保证金比例低、手续

费成本低的各类金融服务。同时，长虹财务公司从事的非银行金融业务属于国家

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持续和严格监管，且公司与长虹财务公

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约定，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定

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贷款利率及收费标准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标准，存款利率不低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公司

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与公司在其他商业银行存贷款并无实质差异，且公司在

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应超过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金额（包括

贷款、担保等）。因此，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造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利益得到了合

理保证。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已于 2019年12月17日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预计 2020 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两项议案。本年年初至 2020 年 8月 10日，公司

与前述议案中的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如下： 



（一）当年年初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

交易的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

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为 11,740.02 万元（不含税）；与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不含长虹华

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24,639.23 万元

（不含税）；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3,377.52 万元（不含税）。 

（二）当年年初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与长虹财务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利息、

手续费 

一、存放于长虹财

务公司存款 
3,702,382,630.38  23,491,478,329.94  24,073,766,493.77  3,120,094,466.55  62,582,203.81  

二、向长虹财务公

司借款 
- - - - - 

1.短期借款 - 125,000,000.00  125,000,000.00  -    60,638.89  

2.长期借款 - - - - - 

三、其他金融业务 - - - - - 

1.票据开立  999,585,345.49  1,242,337,777.66  1,139,609,722.06  1,102,313,401.09 623,315.00 

2.票据贴现 638,333,179.10  927,497,856.23  1,047,717,208.02  518,113,827.31 7,908,912.16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公司独立董事干胜道先生、任佳先生、路应金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

进行了审阅，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并对本次关联交易

出具了独立意见： 

1.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

【2013】423号文件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公司

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 

2.基于过去的良好合作情况，公司拟与长虹财务公司继续开展金融服务合

作，双方拟续签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

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其中约定：长虹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利率

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亦不低于任何中国主要

独立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提



供的贷款等信贷业务的利率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利率

上限，亦不高于任何中国主要独立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

利率；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各项结算服务及其他服务收取的费用，不高于中

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服务规定应收取的费用上限，亦不高于任何第三方向公司提

供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即双方业务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贷款利率及

其他收费标准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存款利率不低于

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 

3.该关联交易满足公司资金管理的需求，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 

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继续

开展金融服务合作并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与长虹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事项发表的意见如

下：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

协议》是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

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十一、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拟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4.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5.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